乐工女字〔2013〕2号

乐山市总工会

关于开展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

103周年活动的通知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、乐山高新区工会、峨眉山—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：
现将《乐山市总工会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103周年活动方案》下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开展好纪念活动。通过活动的开展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，宣传全市妇女事业取得的新发展和新成果，进一步激励广大妇女群众弘扬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精神，以更加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建设，为乐山追赶跨越、美丽发展作出新的贡献。

请于2013年3月15日前将活动情况以电子文档形式报送市总组宣部。(电子邮箱：lsszghzxb＠126.com)

附件：乐山市总工会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103周
年活动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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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总工会
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
103周年活动方案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团结动员全市广大妇女积极投身“改革开放年”，扎实推进“三大联动、六个跨越、六个美丽”，促进乐山更快更好更高发展，按照市妇联《关于认真组织开展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103周年活动的意见》（乐妇〔2013〕3号）要求，结合工会实际，现制定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103周年活动方案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103周年活动主题为：“美丽乐山、巾帼风采”。

二、参加对象

各县（市、区）总工会、高新区工会、峨眉山—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工会、市总机关干部职工。

三、主要活动

（一）开展“三八”妇女维权周活动

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“两纲”内容，提高实施新“两纲”知晓率和参与率；组织开展“三八”妇女维权街头宣传咨询活动，提高广大妇女儿童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。

（二）开展“巾帼志愿服务月”活动

弘扬“奉献、友爱、互助、进步”的志愿服务精神，组织开展“节日送温暖”活动，慰问困难女职工。积极参与妇联组织的“关爱留守妇女儿童”、“关爱空巢老人”等活动。

（三）开展“六一”儿童节慰问活动

“六一”儿童节期间，慰问职工子女特别是困难职工子女。重点关注农村留守儿童、孤残儿童、流浪儿童、贫困儿童、单亲贫困家庭儿童等处于特殊困境中的儿童群体，针对他们在成长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，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关爱活动，送去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怀。

（四）参与“嘉州巾帼健康行、千人徒步走绿心”活动

组织女职工徒步走绿心，开展低碳家庭健康行活动。鼓励女职工和家庭以徒步、自行车代替汽车健康出行，树立厉行节约、环保低碳消费模式。

（五）参与“我和春天有个约会”活动

组织单位单身男女参加“我和春天有个约会”活动，扩大他们的交际和交往圈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、投入到生活，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和生活激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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